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国际商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国际商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11348439

10位ISBN编号：7811348438

出版时间：2010-10

出版时间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沈四宝，王军　编著

页数：46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国际商法>>

内容概要

此书是作为全国精品教材出版的，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，并于2006年被评为普通高
等教育“十一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。
基于这样的背景，在书写这一版《国际商法》的序言时，作者感到十分地欣慰；与此同时，鉴于此书
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，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
    近年来，国际商法学科和课程的独立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这首先是由于知识的分类走向细化的必然性。
从古至今，人类对知识的探索、积累和发展经历了从粗分到细化的过程。
人类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教育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。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一个国家法学课程细化的程度代表着其法律教育发达的程度。
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，法学专业的课程被分为l6个门类，其中包括国际法，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
的一个分支，而国际商法一般又被理解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分支。
其结果是，在许多法律院校，国际商法是作为国际经济法课的一部分在一门课程中开设的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经济法教学乃至国际商法教学的发展。
今天，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和法学科学的发展，国际商法的内容得到了不断的扩展，其中所含门类也越
来越丰富、越来越细化。
这是促使国际商法独立的客观条件。
    其次，从概念上说，国际经济法是经济法在国际领域的延伸，而经济法属于公法；国际商法是商法
在国际领域的延伸，而商法属于私法。
因此，让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在学科乃至课程上分立门户，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。
    更为重要的是，从构建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需要出发，认可国际商法的独立性，将其设置成为独
立的学科和课程，可以实现学生专业知识的细化和深化，使其知识结构适应日益国际化和商业化的社
会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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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在《日本民法典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。
依该法典第5条，未成年人可以处分其允许处分的财产，如学费、食宿费等。
对单纯受益的和没有损害的情况，不允许撤销合同。
《德国民法典》第107条规定：“未成年人非纯为取得法律上的利益而为意思表示，应得法定代理人的
同意。
”依此规定，纯粹为取得利益而订立合同的未成年人的行为为有效的法律行为，是不可撤销的。
德国学者指出：该条所指的情况是，这种法律行为的唯一后果，是使未成年人获得合法的好处；如果
该行为的后果使未成年人放弃了合法权利，或承担了任何法律责任，都将被视为法律上的不利。
根据法国最高法院1970年11月4日的判决，如果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属于监护人或法定管理人可独立实施
的行为，而不是他们须经亲属会议或监护法官批准才能实施的行为，那么，除非该行为给未成年人造
成了损害，合同不能被撤销。
关于哪些行为属于监护人或法定管理人可独立实施的行为，哪些属于经许可也能实施的行为，法国法
上有明确的规定。
例如，依《法国民法典》第459条的规定，对未成年人的不动产及营业资产的拍卖，亲属会议有批准和
规定开拍价格的权利；对于不动产或商业财产的投资，由亲属会议依监护法官指定的人报告后予以批
准。
与德国和法国不同，在英美法系国家，法官在原则上无权依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可
否得到维持作灵活的裁量，不能以合同对未成年人是公平的和无害的为由判决合同不可撤销。
对谎报年龄的未成年人作不利处置。
在英国，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已成熟至完全能够理解他自己在做什么，即知道他未成年，可撤销合同，
而相对方以为他已成年，以为合同是有效的，那么，他通常要负侵权法上的责任。
但是，法律不允许将提起侵权之诉成为变相的强制执行合同的手段。
在美国，谎报年龄须负侵权责任的原则被有些州采纳。
在这些州，胜诉的成年人可得到完全恢复原状的救济，即让未成年人完全返还利益。
在法国，《法国民法典》第1307条规定：“未成年人在订立合同时以一般方式声明其已成年者，不妨
碍其撤销合同。
”依此规定，未成年人如果采用了一种特殊手段，比如伪造出生证明文件，使相对方确信其已成年，
合同就不能被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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